
股票代码：002403� � �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19-005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250,566,481.47 3,071,545,489.41 5.83%

营业利润 153,317,022.96 181,301,842.42 -15.44%

利润总额 155,726,168.14 189,440,975.82 -1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1,595,850.93 172,738,929.05 -12.2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4 0.49 -1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4% 8.01% -1.1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681,623,151.10 4,335,261,666.41 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223,742,274.75 2,208,813,966.01 0.68%

股本 350,320,801.00 350,320,801.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50 6.31 3.01%

注：以上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250,566,481.4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83%；实现营业利润

153,317,022.96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5.44%；实现利润总额 155,726,168.14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7.8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1,595,850.93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2.24%。公司收

入上升但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系：1、2018年度公司加大对智能制造产业的研发投入；2、公司所

投资的企业亏损导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中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预计

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15.00%至10.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金额区间为14,682.81万元至19,001.28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8年第三季度报

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52� � � �证券简称：扬子新材 公告编号：2019-02-03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882,637,943.17 2,609,151,369.61 10.48%

营业利润 110,016,836.30 162,992,476.43 -32.50%

利润总额 110,247,814.80 162,779,840.81 -3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851,640.61 85,300,706.19 -43.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3 0.167 -44.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0% 11.82% -5.6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971,414,747.47 2,776,186,270.94 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95,724,497.82 748,240,769.02 6.35%

股 本 512,064,000.00 512,064,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55 1.46 6.16%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上年同期财务数据经过重述的，应同

时披露重述后的相关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本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场形势，不断调整经营策略，产品收入稳步增长,毛利率较

去年同期有所下降，经营和财务状况总体运行良好。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如下：

1、营业利润较上年下降32.50%，利润总额较上年下降32.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较上年下降43.90%，主要原因：①国内市场受相关政策影响，基板上游原材料价格高涨，

下游产品价格受到挤压，导致母公司基板生产毛利率下降；②国外俄罗斯子公司受困于基板

供应紧张，导致产能不能充分发挥，相应成本增加，毛利率下降；③为统筹整合国内国外市

场，公司决定优化企业资产配置，将基板生产线调整至俄罗斯子公司，母公司基板事业部的

人员安置费有大幅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2018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经营业绩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经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93� � �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2019-007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9,025,954.52 7,203,937.45 25.29

营业利润 229,018.85 234,556.99 -2.36

利润总额 230,788.97 234,516.36 -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859.50 201,665.50 -18.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7 0.35 -22.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2 14.12 -4.9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2,138,542.86 6,302,147.88 9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95,850.25 1,435,561.68 46.00

股本（万股） 629,110.78 381,600.00 6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33 3.76 -11.44

注：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上年同期数已经考虑本年新并入公司的上年同

期追溯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025,954.52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25.29%，主要系公司及子

公司本期贸易收入增加；总资产12,138,542.86万元，较年初增加92.61%，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浙

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建支出及存货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095,

850.25万元，较年初增加46%，主要原因为2018年6月非公开发行股份56,710.78万股，吸收投资

约60亿元；股本629,110.78万股，较年初增加64.86%，主要系本期实施了2017� 年度权益分派，

以总股本381,600万股为基础，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以及2018年6月非公

开发行股份56,710.78万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是：2018年度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0,000万元～170,000万元。2018年度业绩快报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3,859.5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

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李水荣、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李彩娥、会计机构负责人张绍

英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2月27日

股票代码：002734� � � �股票简称：利民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8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519,182,041.58 1,423,420,520.05 6.73%

营业利润 232,813,912.47 163,444,320.40 42.44%

利润总额 228,742,091.19 160,447,539.13 4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7,266,197.52 137,323,646.53 50.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 0.49 51.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6% 8.21% 3.4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737,452,535.11 2,385,880,926.07 1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17,654,478.19 1,672,136,629.52 8.70%

股本 283,528,220 164,708,953 7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9.65 10.19 -5.30%

注：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市场需求旺盛，销售价格上涨，盈利能力提升；参股公司主要产品

具有明显市场竞争优势，量价齐升。公司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6.73%、42.44%、42.57%、50.93%。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546� � � �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2019－002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06,714,962.45 621,054,006.76 13.79%

营业利润 160,653,525.75 123,936,394.14 29.63%

利润总额 165,122,272.92 129,397,033.73 2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345,729.52 112,280,542.77 39.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875 0.1346 39.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5% 4.03% 1.4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402,576,908.35 3,366,176,282.71 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03,822,900.58 2,843,129,381.22 2.13%

股本 834,049,096 834,049,096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48 3.41 2.05%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0,671.5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79%；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5,634.5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9.25%。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现金管理收益增加及主营业务增长所致。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340,257.69万元， 比报告期初增长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90,382.29万

元，比报告期初增长2.13%。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为10.00%至40.0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96� � �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2019-023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2月22日以电子邮件、

传真形式通知各位监事， 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告》（公告号：

2019-019）详见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号：2019-020)。

本议案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议案》；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公告》（公告号：2019-021）详

见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96� � �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2019-019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电机” 、“发行人” 、“公司” ）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5,141.62万元，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307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3,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4.70元，新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14,100.00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545.28万元，募集资金净额13,554.72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天健” ）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9）20

号”《验资报告》。

公司募投项目使用计划及备案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情况

项目投资总额（万

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年产35万台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及电驱动集

成系统项目

登记备案项目代码：

2017-331102-34-03

-052156-000

35,417.50 11,500.00

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与节能电机研究院项

目

登记备案项目代码：

2017-310114-36

-03-011040

10,350.00 2,054.72

合计 45,767.50 13,554.72

募集资金到位前，上述项目由公司适当利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进行先期投入的，募集

资金到位后将优先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前用于该项目的自有资金或偿还该项目的银行贷款。

二、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备案登记程序，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基于业务发展的预期，公司以自筹资金提前进行募投项目的建设。截至2019年2月26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置换金额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

额

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年产35万台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及电驱动集

成系统项目

35,417.50 3,871.10 3,871.10

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与节能电机研究院项

目

10,350.00 1,270.52 1,270.52

合计 45,767.50 5,141.62 5,141.62

三、审计程序及专项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专项说明》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关于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9〕163号），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

相关规定，与实际情况相符。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5,

141.62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五、监事会意见

2019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本次置换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

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141.62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六、独立董事意见

2019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本次募集资

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公司就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履行了

必要的决策程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公司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出具了鉴证报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

定。本次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不存在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违背的

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同意以募集资金 5,141.62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1、方正电机《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方正电机与本次置换事项相关的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以及独立董事意见；

3、方正电机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以及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4、方正电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相关使用计划；

5、《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

中信证券认为：

1、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经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

意意见，并且已由天健进行了专项核验并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法律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4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2、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 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规的要求。

3、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事

项。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决议。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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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募

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307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3,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4.70元，新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14,100.00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545.28万元，募集资金净额13,554.72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天健” ）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9）20

号”《验资报告》。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41,09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计划投入以下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年产35万台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及电驱动集成系统项目 35,417.50 30,740.00

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与节能电机研究院项目 10,350.00 10,350.00

合计 45,767.50 41,090.00

由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募投项目原计划拟投入的募集资

金金额，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和募投项目当前的具体情况，对募投项目拟投入的募集

资金金额进行了调整，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具体调整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年产35万台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及电驱动集成系统项目 35,417.50 11,500.00

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与节能电机研究院项目 10,350.00 2,054.72

合计 45,767.50 13,554.72

三、董事会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议

案》， 由于公司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募投项目原计划拟投入的募

集资金金额，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和募投项目当前的具体情况，调整各募

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四、监事会意见

2019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的调整，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因

此，同意公司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五、独立董事意见

2019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意见，认为：

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情况，公司决定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调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中的规定，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因此，一

致同意公司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1、方正电机《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方正电机与本次现金管理事项相关的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以及独立董事意见；

3、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4、《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

中信证券认为：方正电机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事项已经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4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中信证券同意方正电机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决议。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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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7,000万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有效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

使用,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307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3,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4.70元，新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14,100.00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545.28万元，募集资金净额13,554.72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天健” ）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9）20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专户余额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截至2019年2月26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 19850101040020833 37,290,000.0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分行 3430020010120100119618 100,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 03887700040042784 0.00

合计 137,290,000.00

注：募集资金137,290,000.00元包含部分已发生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三、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

为合理利用募集资金，提升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二）投资额度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7,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上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

可以滚动使用，决议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三）现金管理产品应满足条件

为控制风险，投资产品为金融机构低风险、短期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单项理财产品期限最

长不超过一年，且符合下列条件：

1、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

2、流动性好，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投资产品不得为以股票、利率、汇率

及其衍生品种为主要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

投资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

途，开立或者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上市公司应当在2个交易日内报本所备案并公告。

（四）投资决策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 公司董事会拟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

件，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五）投资控制与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投资的审批和执行程序，

确保理财产品投资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资金安全。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

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门、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公司保荐机构对闲置募集资金的理财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3、公司投资参与人员负有保密义务，不应将有关信息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公司投资参与

人员及其他知情人员不应与公司投资相同的理财产品。

4、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相关要求及时披露公司现金管理的具体

情况。

四、监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了必要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

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7,000万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1、方正电机《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方正电机与本次现金管理事项相关的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以及独立董事意见；

3、 方正电机本次非公开发行专户开立的相关资料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验资报

告》；

4、方正电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相关使用计划；

5、《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认为：

1?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有关资金管理、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的内部控制制度，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

2?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

事会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

的规定。

3?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并且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 中信证券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

用不超过7,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决议。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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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2月22日以邮件、传真或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张敏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

论，表决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告》（公告号：

2019-019）详见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号：2019-020）详见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计通过《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

司拟在下述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具体如

下。

序号 银行名称

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市分行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市分行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外冈支行

后续,公司将于募集资金到账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分签署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议案》；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公告》（公告号：2019-021）详

见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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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公司2018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769,184,759.39 2,317,169,347.11 -23.65%

营业利润 293,651,745.37 509,759,036.67 -42.39%

利润总额 290,315,032.10 485,246,239.62 -4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1,216,829.95 384,749,036.18 -39.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39 0.2550 -39.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6% 10.10% -4.3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342,793,996.69 4,923,975,552.01 -1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790,657,056.45 4,060,437,584.04 -6.64%

股 本 1,502,392,852.00 1,502,392,85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2.52 2.70 -6.6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6,918.4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3.65%；营业利润为29,365.17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2.39%；利润总额为29,031.50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0.17%；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121.6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9.90%；基本每股收益为0.1539元，比去年

同期下降39.65%。主要原因为：

（1）2017年底公司出售部分光伏电站运营资产， 导致公司2018年光伏发电业务并表范围

减少，收入和利润贡献同比减少。

（2）2018年国内汽车市场出现自1990年来的首次产销量同比下降， 受下游汽车主机厂需

求变化影响，公司汽车内饰件业务收入和利润贡献同比下降。

2、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434,279.40万元，比期初减少11.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

权益为379,065.71万元，比期初减少6.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52元，比期初

减少6.67%。主要原因为：

（1）为回报公司股东，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分红派现44,905.11万元（含税）。

（2）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

为26,897,7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9%，合计支付总金额8,608.73万元(不含手续费)。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23日披露了《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23,084.94万元至34,627.41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

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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